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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总 述

为规范开展省间电力现货交易，充分利用省间通道输电能

力，发挥跨省区电力余缺互济作用，保障陕西电网安全稳定运

行、电力可靠供应和清洁能源消纳，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

公厅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修订省间电力现货交易规则的复

函》（发改办体改〔2026〕275号）及其所附《省间电力现货

交易规则》，结合陕西电网生产运行实际和电力市场建设要求，

制定本细则。

2. 适用范围

本细则中省间电力现货交易主要是指在落实省间中长期交

易的基础上，利用省间通道剩余输电能力，开展省间日前、日

内电能量交易。

本细则适用于陕西省内符合相关市场准入条件和并网技术

条件、在电力交易机构完成注册、正常参与省内中长期交易及

现货交易并具备正式结算关系的省级及以上电力调度机构直调

的并网火电厂、风电场和光伏电站，以及售电公司、电力用户

和新型经营主体。

3. 成员管理

参加省间电力现货交易的陕西省发电企业、电网企业、售

电公司、电力用户、新型经营主体必须遵守《省间电力现货交

易规则》等有关市场准入、市场注册、成员管理的规则条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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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具备参与省间电力现货交易所需的技术标准和能力要求。

参与省间电力现货交易各市场主体的权利义务、各运营机构的

职责构成参见《省间电力现货交易规则》。

4. 陕西省间现货交易组织

省间电力现货的交易品种为卖方发电企业与买方电网企业、

发电企业、售电公司、电力用户、新型经营主体之间进行的电

能量交易。其中，市场初期用户侧暂不直接参与省间电力现货

市场，由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统一代理用户侧开展全省省

间电力现货购电业务。后期根据国家及政府相关政策和市场发

展，适时扩大购电主体范围。

省间电力现货交易的交易机理、申报方式、出清机制、组

织方式、交易流程、计量结算、风险防控、免责条款等内容参

见《省间电力现货交易规则》。

4.1 相关术语

（1）可再生能源富余程度：本细则中涉及的“可再生能源

富余程度”用于表征运行日省内风电、光伏是否存在调峰弃电

情况，由电力调度机构综合考虑全网负荷预测、省内机组发电

能力、新能源预测出力、省间联络线计划等相关因素，分析电

网负备用情况进行可再生能源消纳形势研判。当省内电网负备

用（含火电机组深调能力）小于规定备用容量时，判定该时段

可再生能源富余程度为“有弃风、弃光”，其余时段判定为“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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弃风、弃光”。

（2）电力平衡裕度：本细则中涉及的“电力平衡裕度”用

于表征运行日省内电力供需形势是否紧张，由电力调度机构综

合考虑全网负荷预测、省内机组发电能力、新能源预测出力、

省间联络线计划等相关因素，分析电网正备用情况进行电力供

需形势研判。当省内电网正备用小于规定备用容量时，判定该

时段电力平衡裕度为“紧张”，其余时段判定为“平衡”。

4.2 省间现货购电

省间电力现货市场购电包含经营主体购电与电网企业购电，

其中电网企业购电包括紧缺购电、平衡购电、富裕购电和“关

中减煤”购电四种方式，具体购电机制如下。

4.2.1 省间现货紧缺购电

1）日前交易

紧缺购电日前交易在日前预测陕西电网电力平衡存在缺口

或正备用不充裕时开展。省级电力调度机构根据日前全网电力

供应、负荷预测等情况，确定需要申报电力的时段及电力值。

若预判全国电力供需较为紧张，省外购电申报价格原则上可高

出省内月度集中交易加权平均价，且不高于国家发展改革委批

复的省间现货交易卖方节点日均结算价格上限（上年度省间电

力现货市场覆盖范围内各省省内现货市场正式申报价格上限的

最高值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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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预判全国电力供需极度紧张或迎峰度夏、度冬等重大事

件保供时，可适当提高申报价格，申报价格不高于国家发展改

革委批复的省间现货交易经营主体最高申报价格（上年度省间

现货市场覆盖范围内各省省内现货市场正式申报价格上限的最

高值的 2倍）。

购电申报价格超过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的省间现货交易卖

方节点日均结算价格上限，电网企业应在正式申报前向陕西省

发展改革委口头报备。

2）日内交易

当陕西电网电力平衡存在缺口或正备用不充裕时，省级电

力调度机构根据日内全网电力供应、负荷预测等情况，确定需

要申报电力的时段及电力值；购电申报价格可参考同时段省间

现货日前申报、出清价格，以及省内月度集中交易加权平均价，

不高于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的省间现货交易经营主体最高申报

价格。

4.2.2 省间现货平衡购电或富裕购电

电力供需相对平衡及富裕时期开展平衡购电或富裕购电，

省级电力调度机构根据日内全网电力供应、负荷预测等情况，

确定需要申报电力的时段及电力值，申报电力应满足各时段电

力电量平衡要求，不应影响省内可再生能源消纳。

1）日前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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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电力相对平衡时期开展平衡购电，申报价格原则上不超

过省内月度集中交易加权平均价；当电力平衡富裕时期开展富

裕购电，申报价格原则上不超过省内燃煤基准价以及当日平衡

购电申报价格。

2）日内交易

当省间电力现货日前平衡购电或富裕购电申报未足额成交，

且确有购电需求时，参考未足额成交的电力、时段及对应时段

日前现货申报价格以及全国出清均价开展日内交易申报。

4.2.3 省间现货“关中减煤”购电

为落实政府有关关中地区电煤耗用控制要求，在电力供需

相对平衡及富裕时期，视情况开展省间现货“关中减煤”购电，

降低关中地区火电机组开机方式、减少关中地区火电机组电煤

耗量，期间可适当提高省间现货购电价格，申报电价原则上应

不高于省内现货市场价格申报上限。如因购电紧张，购电申报

价格需超过省内现货市场价格申报上限的，电网企业应在正式

申报前向陕西省发展改革委口头报备。

4.2.4 应急措施

在电力供需紧张时期，优先开展省间电力现货购电交易以

消除电力供应缺口或缓解省内电力供需紧张形势。交易组织完

毕后，省内电力供应仍然存在缺口或电网正备用仍不满足规定

时，省级电力调度机构、负荷管理中心应及时启动应急调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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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求响应、有序用电等措施，并推动相关措施的有序衔接。

4.3 交易申报预校核

为保障陕西电网安全稳定运行，满足陕西省内电力供需平

衡、输变电设备运行控制、环保减排、经济发展等要求，省级

电力调度机构负责对市场主体交易申报量进行合理性及安全性

预校核。具体校核原则如下：

（1）电力平衡裕度为“紧张”的时段按不开展省间电力现

货售电交易进行校核；

（2）可再生能源富余程度为“有弃风、弃光”的时段按不

开展省间电力现货购电交易进行校核；

（3）综合考虑电网安全约束、输电断面限制等因素，可按

照确保省内局部区域内电能申报量可实际执行的原则进行校核；

（4）执行政府部门关于提升电煤库存、环保减排、经济发

展等政策要求，对经营主体与政策要求不相符的省间电力现货

申报购、售电量进行校核；

（5）因陕西电网电力电量平衡或运行方式衔接需要，按照

与电网运行需求一致的原则进行校核；

（6）因西北电网或区外电网整体电力电量平衡需要，按照

上级调度机构统一平衡安排进行校核；

（7）按同一时刻同一经营主体不同时作为买方、卖方参与

交易的原则进行校核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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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8）其他影响省内或省间电力安全可靠供应和新能源消纳

的原因。

对未通过预校核的交易申报量，按照“价格优先、新能源

优先”的原则依次调减。当以上条件均相同时，按照申报电力

等比例调减，直至通过预校核。

4.4 交易执行偏差处理

省间电力现货交易结果纳入跨省区联络线计划，作为省内

市场的运行边界，原则上不跟随经营主体的实际发用电而变化。

省间现货交易结果纳入省间交易电量的结算依据，经营主

体实际发、用电曲线与所有交易总和存在偏差时，按照省内现

货市场规则进行处理，省间电力现货交易电能不变。

4.5 违约考核

经营主体因设备缺陷、煤质差等影响，造成实际发电能力

大幅低于日前申报最大可调能力，无法履行省间电力现货中标

结果并对省内电力电量平衡造成严重影响的，自即日起 7个自

然日内取消其参与省间电力现货交易资格，经营主体涉及出力

受阻、机组非停等情况按照“两个细则”相关条款进行考核。

5. 结算管理

电力调度机构负责向电力交易机构提供省间电力现货交易

出清结果及相关数据。电力交易机构负责开展省间电力现货交

易结算工作，并出具相应结算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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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间电力现货市场中购电方结算电价由送电方节点结算电

价加上输电价格、输电网损等构成。电网企业参与省间现货市

场购电电量作为代理购电电量来源。在年内系统尖峰时段，电

网企业为保障居民、农业用电从省间现货市场购电，应预测新

增购电成本，纳入为保障居民、农业用电价格稳定产生的新增

损益，随每月代理购电用户电价一并提前发布。

6. 信息披露及报送

市场运营机构根据《电力市场信息披露基本规则》（国能

发监管〔2024〕9 号）、《省间电力现货交易规则》等文件要

求，按时完成省间电力现货交易相关信息披露工作。

电网企业按季度向陕西省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西北监

管局汇报上一季度省间电力现货市场陕西购电交易情况。迎峰

度夏、迎峰度冬前，电网企业向陕西省发展改革委汇报关于开

展迎峰度夏、迎峰度冬期间省间现货购电工作的报告。

7. 附则

本实施细则由陕西省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西北监管局

负责解释。

实施过程中，根据省间现货规则修订、省内市场运营和电

网运行实际等需要，适时调整相关内容。

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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